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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履約管理及驗收 

 

111年10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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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文件 

所謂招標，指機關以成立採購契約為目的，
而招請廠商來投標之謂。機關辦理招標，
須擬定招標文件供廠商領取。 

所謂招標文件，指機關為邀請廠商投標所
準備的一些相關文件。依採購法第29條第
3項規定，其內容應包括投標廠商提交投
標書所需之一切必要資料。 

一般而言，招標文件內容會隨採購性質及
履約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，所以，招標機
關應視案件性質備妥所需之相關文件。 



招標公告及契約之履約期限不一致 

案例 

招標公告載明自機關通知之日起開工；
契約條款載明自決標日起7日內開工 

決標後已逾7天機關未通知開工。 

 

廠商認為契約文件內容不一致，屬可歸
責於機關之情形，應以對廠商有利者為
準，機關未通知，故未開工？ 

招標公告是否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？ 

究以招標公告為準？契約條款為準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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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文件之效力及優先順序 

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

第1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

(三)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，除
另有規定外，依下列原則處理： 

1.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
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。但附記之
條款有特別聲明者，不在此限。 

7.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，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
，屬機關文件者，以對廠商有利者為準；屬
廠商文件者，以對機關有利者為準。 

8.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，其品項名稱、規格
、數量，優於招標文件內其他文件之內容。 4 



契約文件之效力及優先順序(續) 

案例 

招標文件的設計圖說中，標示A工項之
混凝土強度為280kgf/cm2；標價清單
(詳細價目表)中A工項混凝土強度標示
為210kgf/cm2。 

 

廠商 A 工項之混凝土強度應澆置
280kgf/cm2 或是210kgf/cm2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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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契約與契約草案不符 

某軍事機關辦理廳舍整修工程，保固期屆
滿發生履約爭執事項：公告刊登之契約與
實際簽訂契約之「非結構物保固期間」有
不一致情形。應如何認定？如何避免？ 

原公告之招標文件 
契約第16條第1款第2目第1
子目載明：「期間：(1)非結
構物：包括水電、纜線、建
築物內部裝修等保固1年；高
壓供電設備、變壓器、鍋爐
、污水處理設備等保固2年；
門窗、內外部防水工項等保
固3年。」 

 
實際簽訂契約條文 

契約第16條第1款第2目第1子
目載明:「期間：(1)非結構物
：包括水電、纜線、建築物內
部裝修、高壓供電設備、變壓
器、鍋爐、污水處理設施、門
窗及內外部防水等工項由廠商
保固1年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
；未載明者，為1年)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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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契約與契約草案不符(續) 

 
廠商依招標公告之相關文件投標為要約，機關宣
布決標為承諾，契約即成立，其契約成立內容
即為招標文件所載內容，除嗣後有契約變更情
形，內容尚不受簽訂內容之不一致影響。 

本案原招標文件載明鍋爐保固期為2年，況契約
第1條第(一)款載明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及其
變更或補充，爰雙方爭執鍋爐保固期部分，應
回歸原招標文件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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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見解： 



某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投標須知第51點明
定本採購標的之主要部分為「〇〇整建工程」
即招標公告之案名。 

合理嗎？ 

得標商將主要部分拿去分包會有什麼效果？ 

採購法第65條：「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工程、
勞務契約，不得轉包(第1項)。前項所稱轉包，
指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，
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(第2項)。……。」 

工程會98.10.21工程企字第09800468030號函，
過於空泛，易造成廠商全部自行履行困難，致
生爭議(公開於工程會網站)。 8 

招標文件之主要部分 



投標須知範本第71點 

七十一、依採購法第65條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7

條之規定，本採購標的之下列部分及依其他
法規規定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約之部分，不
得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(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
勾選；無者免填)：  

□(1)主要部分為：         。 

□(2)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為：     。 

□除前項所列者外，屬營造業法第3條第1款
之營繕工程，且得標廠商為營造業者，其
主要部分尚包括：工地主任、工地負責人、
專任工程人員、安全衛生人員均應為廠商
僱用之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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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文件之主要部分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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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-案例1 

某機關辦理大型分期興建工程計畫，原由
A機關執行，委託規畫採購由C廠商得標，
並於100年驗收結案；所辦理之委託設計
採購由D廠商得標，刻正履約中。 

該計畫改由B機關執行並接續A機關未完
成之採購(含前述規劃設計契約之甲方權
責)；B機關因專業人力不足，有委託廠
商專案管理採購之實際需要，疑義： 
專案管理採購案如允許C廠商及D廠商投標，
有無違反採購法第39條規定？ 

B機關如將規劃成果並於招標文件公開，即
使有細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情形，亦已無利
益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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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-案例2 

某機關辦理系統規劃採購，由A廠商得標，
該案履約成果未公開。 

復該機關辦理該系統之建置維運採購案，
於投標須知載明「本機關依採購法施行細
則第38條第2項審查後，不同意該廠商參
加投標、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
投標廠商」。 

開標結果，機關查詢B投標廠商之部分董監
事及監察人，同時為A廠商之董事及監察人，
則B廠商是否適用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
1項第1款或第4款情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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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-案例3 

某中心於102年間辦理海水抽水設施改善
工程，得標廠商(土木包工業)履約過程，
B2外牆灌漿出現混凝土澆置失敗，致申報
停工後提出終止契約： 

工程規模：建築物為地下二層，地上一層
(基地開挖範圍約10m*10m、深度6.2m)；海
水抽水管路埋設長度70m。 

預算金額：3,850,200元 

投標廠商資格：綜合營造業或土木包工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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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-案例3(續) 

依「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
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」第2條規
定：「土木包工業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
限額為新臺幣720萬元，其承攬工程之橋樑柱跨
距為五公尺以下，建築物高度、建築物地下開
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之規模範圍，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中央
主管機關核定。」 

該縣政府公告事項載明：「土木包工業承攬OO
縣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限額為新臺幣720萬
元，其承攬工程之橋樑柱跨距為5公尺以下，建
築物高度、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
擋土牆高度之規模範圍規定內容如下：……二、
建築物：限無附建地下室。…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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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-案例4 

某學校辦理4層樓活動中心新建工程，屬
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採購，其圖說： 

 門窗表(三)鋁門窗材質及製造規範施工說明載
明：「……須檢附CNS 12681品質認證通過之
製造廠」、「本工程鋁門窗需在原廠內製
造……(不得委由協力廠商製造，完工時須檢附
鋁門窗成品原廠出廠證明書)」。 

 矽酸鈣板材料使用準則第7點載明：「生產工
廠通過ISO 9001認證」。 

 招標公告載明非屬巨額採購，亦非特殊採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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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-案例4(續) 

法源：資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5款
「具有符合國際或國家品質管理之驗證
文件者」，屬特定資格 

 國家品質管理之驗證文件：例如CNS12681(品
質管理系統要求)、CNS 15013(醫療器材品質
管理系統)及CNS 14790(全球汽車業品質管理
系統) 

 國際品質管理之驗證文件：例如ISO9001(品質
管理系統)、ISO 13485(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)

及ISO/ TS 16949(全球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) 

 工程會101.2.13工程企字第10000461290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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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規格 

錯誤行為態樣 
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料。 

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。 

限取得正字標記而未允許同等品競標，或
以ISO9000系列驗證證書作為產品規範。 

所標示參考之廠牌不具普遍性或競爭性，
例如：同一代理商代理；雖由不同代理商
代理而該等代理商間因屬家族或關係企業
而不具競爭性；已不製造；參考之廠牌空
有其名而無法聯絡，致生同等品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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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規格(續) 

錯誤行為態樣(續) 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進口品。 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無條約協定關係卻指定
特定國家之進口品。 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
號或特定國家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。 

刁難廠商使用同等品。 

 

 



18 

技術規格(續) 

技術規格之訂定與審查 
111年2月14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017號函。 

依機關所必須之需求訂定技術規格 

招標文件如可明確載明技術規格，無須再提及
參考廠牌 

技術服務廠商訂定技術規格如提及廠牌，應主
動向機關說明必要性 

客觀公正審查施工廠商提出之廠牌，並書面具
體告知不符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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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規格-案例 

某中央辦理訓練業務機關辦理室內裝修工
程，預算金額170,948,000元 

圖說有多處限定使用進口品，核有政府採購
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三(十一) 「公告金額以上
之採購指定進口品」情形，例如圖A5-14之昇
降機、圖A10-11之平面琺瑯白板、圖T-12之
避雷針、家具詳圖(七)及廚具詳圖(一)等。 

部分圖說列出特定廠牌，且未加註「或同等
品」字樣，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
三(三)「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
規格或型號或特定國家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
許同等品」情形，例如圖A6-11之鋁門窗、圖
T-12之避雷針、圖P1-11之不鏽鋼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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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規格-案例2 

某中央辦理陸橋改建工程，預算金額6億多元： 

圖說載明：「所有鋼鈑材質除另有註明者外，均
為ASTM A709GR. 50」，按鋼板之國家標準已
有CNS 15504「橋梁用高降伏強度鋼板」，其他
圖號亦載有相關鋼材符合ASTM標準 

惟未見ASTM之相關審查文件，機關於稽核會議
表示招標前已依「政府採購法第26 條執行注意
事項」第6點第1項，就訂定符合ASTM 標準，召
開基本及細部設計審查會議，惟未於會議紀錄特
別記載。 

另核有錯誤態樣三、(三)「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
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特定國家或協會之
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」之情形。 



某鄉公所辦理預算來源包含中央補助款及
地方自籌款之個案採購 

招標文件規定，本案先行招標並保留決
標，俟中央補助款入庫後再行決標。 

地方自籌款約占採購金額25%。 

開標主持人未留意招標文件上開內容，
於最低標進底價後，直接宣布決標並公
告底價。 

保留決標與宣布決標之差異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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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價訂定與保密-案例1 



某公所辦理技術服務採購已完成細部設計，
續規劃以公開招標訂有底價之最低標決標
方式辦理工程採購，經首長核定底價後，
因政策變更取消採購，並依採購法第48條
第1項第7款宣布廢標，不再續辦工程採購。 

此時工程底價是否仍應保密？ 

技術服務係採用建造費用百分比法，設計費應如
何計算？ 

建造費用定義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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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價訂定與保密-案例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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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費用 

 技服辦法第29條第2項及第3項：「……

建造費用，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
金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，不包
括……(第2項)。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
審委員會建議金額者，第一項建造費用以
工程預算代之。但應扣前項不包括之費用
及稅捐等(第3項)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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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底價或評審委員會 

建議金額表(表2) 

項次 項目 單位/數量/單價 複價 

壹 發包費用 

一 工程費用 a 

二 利潤(管理費) b 

三 營業稅 c 

四 保險費 d 

合計 Σa→d 
核定底價金額或評
審委員會建議金額 

e 

預算總表(表1) 

項次 項目 單位/數量/單價 複價 

壹 發包費用 

一 工程費用 A 

二 利潤(管理費) B 

三 營業稅 C 

四 保險費 D 

合計 ΣA→D 工程預算 E 

貳 其他相關費用 

一 空汙費 F 

二 
外管線 
路費 

G 

合計 ΣF→G H 

 總計 E+H I 

(一)以工程採購底價金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為
建造費用者，扣除費用後之建造費用=e-(c+d)；
無[表2]者，以(e/E)(C+D)推算(c+d)  

(二)以工程預算為建造費用者，扣除後之建造費用
=E-(C+D) 

建造費用之計算(續) 



 技服辦法第29條第4項規定：「第一項工

程於履約期間有契約變更、終止或解除

契約之情形者，服務費用得視實際情形

協議增減之。」機關依前揭規定得視實

際情形協議增減之(如屬工程於履約期間

有不可歸責於技術服務廠商之工程契約

變更情形)，並未限定以建造費用百分比

法計算協議增減技術服務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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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變更之技術服務費用疑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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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服務費如何計算 

監造服務費如何計算 

非屬建造費用百分比法範圍之工作如何計算 

工程變更之技術服務費用疑義(續) 

 個案服務費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固定費
率10%，原招標工程之建造費用為1,000
萬元。惟個案工程於履約中有契約變更
，新增項目部分之建造費用為300萬，減
做原契約項目部分之建造費用為200萬，
雙方協議以原契約約定之建造費用百分
比法費率計算服務費用。 



本會見解： 
(一)設計服務費：將新增項目及數量追加之建造

費用與原建造費用合計後，依技術服務契約
所訂費率計算設計服務費。 

(二)監造服務費：依工程採購之結算金額與原主
契約金額之比率，乘以原建造費用後，依技
術服務契約所訂比率計算監造服務費。 

(三)非屬建造費用百分比法範圍之工作：得參照
依技服辦法第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實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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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變更之技術服務費用疑義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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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價金之給付 



 個案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載明，營造綜
合保險費1式10萬元，廠商依約送機關
收執之繳費收據載明實際支出保險費為5
萬5千元，機關僅願依收據金額付款 
定義：按總包價法係定約廠商於契約原約
定之明確範圍內完成履約事項後，機關依
約定之契約價金總額給付。 

工程會88.10.27(88)工程企字第8817112號
函、97.12.03工程企字第09700502110號、
101.10.17工程企字第10100360530號函 

機關可以訂定「多要退、少不補」的條款
嗎？ 29 

契約價金之給付-總包價法 



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3條第2款 
採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之部分： 

1.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
增減達3%以上時，其逾3%之部分，依原契
約單價以契約變更增減契約價金。未達3%

者，契約價金不予增減。 

2.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
增加達30%以上時，其逾30%之部分，應
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計算契約
價金。 

30 

契約價金之給付(續) 



原定油漆辦公室內側4面牆壁，契約詳細
價目表標示之油漆面積為1,000平方公尺。
嗣後因需求變更追加油漆天花板面積350
平方公尺。廠商按圖施作後實際丈量結果
牆壁油漆面積為1,050平方公尺、天花板
油漆面積為340平方公尺。機關應給付多
少油漆面積之價金？ 
[A] 牆壁1,020+天花板350=1,370 

[B](1,390-1,350)/1,350=2.96%，故給付1,3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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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價金之給付-案例2 



某學校工程契約約定每月可估驗計價1次。
廠商於2/26提出定期估驗計價申請，估驗
範圍為1月份施作部分。因機關要求補充
資料，遂於3/6補件，並將估驗範圍擴大
至2/29施作部分(餘10%工程款尚未申請)，
機關已於4月份給付估驗款。 
機關3/6確認工程於2/29竣工。廠商再於5月
份申請末期估驗，是否可行？ 

竣工前提出，本質屬定期估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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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價金之給付-案例2(續) 



 採購法施行細則§92.1：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
工日前或竣工當日，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
位及機關。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，機關應於收到
該書面通知之日起七日內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，
依據契約、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，
確定是否竣工；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參加者
，仍得予確定。 

 廠商於3月20日竣工並於當日發文監造單位及
機關報請竣工，機關收文日期為3月22日。 

 是否符合細則第92條規定？ 

 實際竣工日期為機關收文日期？廠商發文日期
？竣工報告書所填竣工日期？ 

 契約另有約定？ 
33 

竣工日期 



工程採購之漏項爭執 

某機關辦理建築物空調設備汰換工程，因
契約雙方對於冰水泵浦表面需包覆保溫材
料，惟詳細價目表之工項上似僅計算管線
長度，不含泵浦本體，衍生履約爭執。 

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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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採購之漏項爭執(續) 

 
本案經比對契約詳細價目表相關工項數量、單價
分析表及契約雙方之說明，包括施工承攬廠商
說明：「冰水主機之單價分析表並未有冰水泵
浦表面需包覆保溫材料之相關工項」；及設計
監造單位說明：「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列保溫工
程工項長度僅計算管線長度，不含泵浦本體」。 

爰本案工程之泵浦本體及吸入、吐出端部分之保
溫工程數量，並未包含於契約詳細價目表相關
工項所列數量之內。 

 

1 

本會見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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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採購之漏項爭執(續) 

 
本案工程施工規範已敘明：「泵、熱交換器等設
備、閥類、管件及其他組件保溫，必須選用與
管線相同之保溫材料，表面保護層之材料亦須
與管線保溫所使用之材料相同」，機關與施工
廠商若認為仍有施作之必要，建議宜由契約雙
方辦理契約變更，議定施作內容及計價方式後，
據以執行 。 

2 

本會見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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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契約變更 

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：在原招標目的
範圍內，因未能預見之情形，必須追加契
約以外之工程，如另行招標，確有產生重
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，非洽原
訂約廠商辦理，不能達契約之目的，且未
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。 

水庫清淤之追加？第6款與第7款競合 

是否有原招（決）標公告案號？ 

 



 工程採購金額5,200萬元，契約金額4,900萬元 
 第1次契約變更加帳500萬元；減帳300萬元 
 變更後之契約價金為何？ 
 變更部分累計金額為何？ 
 追加累計金額為何？ 
 可否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辦理議價？ 

二 辦理契約變更，其變更部
分之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
以上，未達查核金額，自
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
起。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
金額以上者，並須符合採
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
款情形之一。 

一、採購機關
自行核准。  
 
二、有採購法
第七十二條第
二項減價收受
之情形者，從
其規定。  

採購法
第十三
條第一
項監辦
規定。 

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，
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
件送上級機關備查。上
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
。契約價金變更後屬查
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者，
除本表第四項之情形外
，亦同。 

採購契約變更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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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金額以上之契約變更 



 承上題 
 第2次契約變更加帳2,200萬元；減帳2,000萬元 
 變更後之契約價金為何？ 
 變更部分累計金額為何？ 
 追加累計金額為何？ 
 可否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辦理議價？ 

二 辦理契約變更，其變更部
分之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
以上，未達查核金額，自
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
起。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
金額以上者，並須符合採
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
款情形之一。 

一、採購機關
自行核准。  
 
二、有採購法
第七十二條第
二項減價收受
之情形者，從
其規定。  

採購法
第十三
條第一
項監辦
規定。 

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，
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
件送上級機關備查。上
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
。契約價金變更後屬查
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者，
除本表第四項之情形外
，亦同。 

採購契約變更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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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金額以上之契約變更(續) 



 



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執行錯
誤態樣 



42 

採購契約變更(續) 

某工程採購，按99.10.1第1次工程契約變
更議價紀錄，該次議價因廠商書明無法減
價致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，該紀錄得否載
明底價之金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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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契約變更(續) 

某工程採購變更設計，其契約變更項目如
經契約雙方書面確認僅未完成議價程序之
價格，且已施作完成。 

 如何驗收？ 

 該部分之價金如何給付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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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契約變更(續) 

契約變更時應否辦理公告或彙送？ 

 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決標金額依採購法第61條
(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決標公告)或第62條(定
期彙送決標資料)規定傳輸至本會資料庫後，
如有契約變更或加減價之情形，致原決標金
額增加者，該增加之金額，亦應依上揭規定
辦理公告、彙送。(詳「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
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」附記五) 

 



 機關函詢契約所定期限(例如45天)提出展
延工期之申請，機關受理，是否會違反採
購法規定？ 
 民法第147條規定：「時效期間，不得以法

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，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
之利益。」 

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01年重上更(二)字第113

號民事判決，本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
第7條第(三)款並無附加「逾期不予受理」或
相類之棄權或失權效果，亦即廠商縱逾期提
出申請，尚不得據認生失權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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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期限之變更 



 本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7條第（三）款
，申請工程延期有下列條件： 

１、展延事由：個案事實符合該款各目所載情
形之一，且非可歸責於廠商。 

２、展延必要性：個案事實影響進度網圖要徑
作業之進行。 

３、通知機關之義務：於契約約定之事故發生
或消滅後一定日數內通知機關，並於約定期限
內檢具事證，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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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期限之變更 



 該款所定期日之約定，其目的係為便利機關
與廠商得於事故發生不久，即時掌握時效，
蒐集證據，以資明辨展延履約期限之責任歸
屬，有利機關就所發生事故之情形、影響等
，作較為精確審查，以決定是否同意展延履
約期限，故預為於契約約定提出申請之期間
。 

 倘廠商逾該約定期限提出申請，因不影響事
故發生之事實，故不以契約預為約定之期日
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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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期限之變更 



 以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為例 
 第17條第(一)款 

逾期違約金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數，每
日依契約價金總額＿‰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
明比率；未載明者，為1‰）計算逾期違約
金，所有日數（包括放假日等）均應納入，
不因履約期限以工作天或日曆天計算而有差
別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終止或解除
契約者，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
約之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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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之計算 



1.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竣工，自該期限之
次日起算逾期日數。 

2.初驗或驗收有瑕疵，經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改正，自
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，但扣除以
下日數： 
(1)履約期限之次日起，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歸屬於

機關之作業日數。 

(2)契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數（機關得於招標
時刪除此部分文字）。 

3.未完成履約/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不影響其他
已完成且無瑕疵部分之使用者，按未完成履約/初
驗或驗收有瑕疵部分之契約價金，每日依其＿‰（
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；未載明者，為3‰）計
算逾期違約金，其數額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計算
之數額為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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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之計算(續) 



 第17條第(七)款 

廠商履約有遲延者，在遲延中，對於因不可
抗力而生之損害，亦應負責。但經廠商證明
縱不遲延履約，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在
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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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之計算(續) 



 某公所辦理火車站前週邊道路改善工程 

 105年9月6日驗收，驗收結果不合格，主驗
人指定9月26日再驗。 

 10月25日辦理第1次複驗，其中1缺失改正
事項仍未合格，主驗人再次指定11月2日再
驗。 

 11月2日辦理第2次複驗，並驗收完竣。 

 廠商對於9月14日至16日、27日至29日及
10月6日至10日，因雨勢過大無法施作申請
展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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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案例1 



 第1次改正期限？得否因雨勢過大延後？ 

 10月6日至10日是否為廠商應負責之遲延
日數？ 

 相同之缺失改正事項，且可歸責於廠商之
原因，機關一再給予改正期限，是否計算
逾期日數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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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案例1(續) 

9/6 
正驗 

9/26 
指定 
複驗 
日 

10/25 
複驗 

11/2 
第2次 
複驗 

9/14~9/16 
大雨 

9/27~9/29 
大雨 

10/6~10/10 
大雨 



 個案契約履約期限明訂109.6.8前竣工，
施工時間僅限非上班日(即星期六、日)。
若無法於該期限內竣工，廠商主張逾期
日數是否亦以可施工的星期六、日計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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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案例2 



 技術服務廠商履約期間依契約應提送
「工作月報」而未提送者，可否依以
契約第13條第1款「未依照契約規定期
限完工」計算逾期違約金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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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案例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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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違約金案例3(續) 

 
應提送之「工作月報」，係契約第8條第17款約
定之文書作業，為機關履約管理之用，與契約
第2條第2款所稱「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
項」有別；該文書作業之逾期提送，與契約第
13條第1款「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」不同，
如依該款約定以契約價金總額計算千分之一，
有失公平合理。 

工作月報之內容，包括工作事項、工作進度、工
作人數及時數、異常狀況及因應對策等；該月
報之逾期提送如造成機關之損害，請雙方依公
平合理原則協議解決。 

1 

2 

本會見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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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敬請指教 


